
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6〕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各派

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部机关各司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工作的决策部署，为

更好发挥国土资源在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支持过剩产能企业退出、转产和兼并重

组方面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6 号）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国发〔2016〕7 号），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用地用矿

（一）进一步落实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目录。根据禁止投资、用地的产能过剩

行业项目目录，及时修订《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对目录内的新建、改扩建项目，

禁止供应土地。

（二）严把土地供应关口。继续严把钢铁、煤炭等新增产能项目建设用地供

应闸门，对新建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一律不予受理

用地预审。对未按国家规定核准、备案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不得

安排建设用地计划，不得通过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查和办理供地手续。

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未办理土地供应手续，且不再继续建设

的，可报经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原批准机关废止原批文，相关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和占补平衡指标可在审批其他项目用地时使用。

（三）严格矿业权审批。从 2016 年起，3 年内停止煤炭划定矿区范围审批，

期间探矿权到期需要继续延长保留期的，由申请人作出说明后可予保留。严格审

批煤炭采矿权新立和变更扩大生产规模申请，未经项目核准（产能核增）机关批

准的煤矿建设项目，不得受理审批其采矿权新立和变更扩大生产规模申请；国发

〔2016〕7 号文件之前已经项目核准（核增）机关批准的煤矿建设项目，需按一

定比例与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产能过剩挂钩，完成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

任务，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告后，方可办理其采矿权新立和变更扩大生

产规模受理审批手续。



（四）严格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土地管

理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围绕去产能，全面强化对钢铁、煤炭企业的

执法监管，加大对钢铁、煤炭企业违法用地、违法采煤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发现

钢铁、煤炭企业未办理用地审批、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手续擅自占用土地、开采煤

炭的，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及时立案查处，或挂牌督办查处，按照规定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究党纪政纪责任。及时将违法用

地、违法采煤的钢铁、煤炭企业提供给金融机构征信系统，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共同推动违法问题查处整改到位。

二、支持盘活土地资产

（五）关于退出企业土地处置。产能过剩退出企业涉及的国有土地可交由政

府收回，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的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算安排支付退

出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也可由企业自行处理，在符合规划和转让条件的前提

下，允许土地使用权人分割转让土地使用权。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经

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

（六）关于兼并重组、转产企业土地处置。兼并重组企业涉及的划拨土地符

合划拨用地条件的，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不

符合划拨用地条件的，依法实行有偿使用。

兼并重组、转产转型企业的土地，涉及改变用途的，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

方式办理用地手续，转产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可以 5 年为限继续

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工业用地不涉及改变用途的，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增加建设容积率可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兼并重组改制的国有企业，其使用的原生产经营性

划拨土地，可以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兼并重组企业涉及的集体建设

用地发生转移的，相关企业可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协商，确定土地使用期

限，签订土地使用合同，依法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手续。

企业兼并重组涉及土地转让、改变用途的，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依规加快办

理相关用地手续。

（七）关于停建项目土地处置。对未交付土地、未缴清地价款的，市、县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可商受让人一致，报政府批准后，终止合同履行，退还已缴纳的



地价款，并给予受让人合理补偿，土地由政府另行安排使用。

已缴清地价款、领有土地权利证书，但未达到转让条件的，可与权利人协商

一致后，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政府批准，可由权利人交政府协议有偿收

回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也可转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其它产业项目进行开发，涉

及改变用途的，经批准，按照新用途和新规划条件重新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八）关于历史遗留建成项目用地手续。对已建成过剩产能企业用地手续不

全，允许各地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土资发〔2013〕3 号）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处理后，先行完善用地手续，再

按相关规定进行土地资产处置。

（九）关于违规在建项目用地手续。经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

部门认定属于确有必要建设且符合有关土地、城乡规划的，依法依规处理并履行

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后，补办用地手续或新供国有建设用地，实行租赁方式供应。

认定不属于确有必要建设的，应依法依规处理，不得补办用地手续。

（十）关于产业转移和产能置换中土地管理。经行业主管部门公告的相关过

剩行业产能置换项目，在同一市、县范围内因环保搬迁、退城进园的，政府收回

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并依据置换方案，按照

与产能减量或等量生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标准，为其安排同类用途用地。

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下达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时，向产能置换项目承

接地倾斜；对于企业整合搬迁后废弃的建设用地，可纳入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

点复垦调整利用；支持已确定的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所在城区开展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

三、实施矿产资源支持政策

（十一）优化矿产资源配置。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后资源储量规模大于 1 亿吨

（焦煤资源储量大于 5000 万吨）的煤炭采矿权审批登记手续，一律由省级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办理。积极为煤炭企业做好采矿权抵押服务。对退出企业按规

定注销的矿业权，已缴纳矿业权价款的矿业权人可按有关规定申请退还剩余储量

对应已缴纳价款。

（十二）统筹协调煤层气煤炭开发。处理好煤炭、煤层气矿业权重叠地区资

源开发利用问题，建立煤层气、煤炭协调开发机制，对煤炭规划 5 年内开始建井



开采的区域，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矿

业权范围等方式，优先保证煤炭资源开发需要，并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鼓

励煤炭、煤层气企业对矿业权重叠区域采用兼并、重组以及合作等方式，加快开

发进程。

本文件有效期 5 年。

2016 年 3 月 30 日


